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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8/2021_2022__E5_9B_9B_

E5_B7_9D2010_c67_648812.htm 各市（州）自考办，有关主考

学校自考办： 我省2010年下半年自学考试部分专业实践性学

习环节考核（考试）和毕业论文（毕业设计）答辩报考及组

织实施工作即将开始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由主考

学校或委托部门（单位）接收考生实践性学习环节考核信函

报考的，承办单位应严密组织实施。对专业相关课程做了合

格条件要求的，必须严格审查，不符合条件者，不得接受报

考。 二、各主考学校应根据考试院“实践性学习环节考核、

考试安排表”见（附件一），周知考生并接受考生的面报或

函报。 三、各主考学校在组织实验、实习考核，毕业生论文

（毕业设计）答辩等实践性环节考核工作时，应严格依照专

业考试计划或考核方案进行，严密组织、严格要求，确保考

试质量。 四、各主考学校在实践性环节考核，考试成绩评定

工作结束后一周，将成绩册和成绩盘报至省教育考试院。 五

、2010年7 月英语专业（专科）“口语”、“听力”考试和英

语专业（本科）“口译与听力”考试的报考工作由四川大学

自考办、内江师院自考办、西南科技大学自考办、西华师大

自考办负责组织，报考方式可以面报或者函报，考生可就近

选择任意一个考点报考。具体办法、考试地点见附件二。 各

考点学校自考办接文后即可进行英语听说考试的报考工作。

各报考点在报考时应告知考生考试时必须携带本人身份证及

由省考试院署章的准考证才能参考，请考生提前做好相关证

件的准备或更新工作。各考点务必于2010年6月11日前 ，将报



考信息生成数据库后上报省教育考试院。各考点在数据上报

后不得接受任何补报。 英语专业（专科）“口语”、“听力

”考试时间定于2010年7月10日上午。（具体考试时间见考试

座号通知单） 英语专业（本科）“口译与听力”考试时间定

于2010年7月10日下午。（具体考试时间见考试座号通知单） 

考生领取座签及考前培训时间由各考点自定，其具体时间安

排应提前告知。 各考点在报考结束后将应上交的考试费按专

科每科6元；本科每科50元交省教育考试院。（单位名称：四

川省教育考试院；开户行帐号：4402233009024904417；开户

行：工商银行成都指挥街分理处） 附件一：实践性环节考核

、考试安排表 附件二：英语听说考试报名方式及考试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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